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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关于印发《吉林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

称评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

   吉人社规〔2023〕8号  

各市(州)、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中省直有关

部门和企(事)业单位:  

  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、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吉林省深化职称制度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吉办发〔2018〕37 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吉林省民营企

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吉人社函〔2021〕158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我

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，健全我省人才评价体系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制定了《吉林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评审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

   2023 年 11 月 13 日     

   吉林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评审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  

  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、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吉林省深化职称制度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吉办发〔2018〕37 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吉林省民营企

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吉人社函〔2021〕158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我

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，健全我省人才评价体系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   一、评审范围  

 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民营企业中知名度高、行业领先、贡献突出、诚信守

法的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。  

   二、层级设置  

  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设置副高级和正高级，名称分别为：高级

经营管理师、正高级经营管理师。  

   三、基本条件  

  （一）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；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合法
经营三年以上，并讲求诚信，依法纳税；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规

定，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。在本单位任董事长、总经理等职务时间满 1 年以

上。  

  （二）单位依法纳税并给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；  
  （三）上年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用工人数达到 100 人以上；对于省内“专

精特新”中小企业上年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用工人数放宽至 50 人以上。  

   四、业绩条件  



   （一）正高级经营管理师  

  申报正高级经营管理师的人员一般应取得高级经营管理师（原民营企业高

级经济师）满 5 年，且所在单位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  （1）上年度利润达到 4000 万元以上，近三年利润累计达到 1亿元以上；  

  （2）上年度上缴税费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，近三年累计上缴税费达到 8000

万元以上。  

  同时满足以上（1）和（2）且博士毕业满 7 年或硕士毕业满 12 年或本科毕

业满 15 年以上的人员可破格直接申报正高级经营管理师。  

   （二）高级经营管理师  

  申报高级经营管理师的人员所在单位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  （1）上年度利润达到 500 万元以上，近三年利润累计达到 1000 万元以
上；  

  （2）上年度上缴税费达到 50 万元以上，近三年累计上缴税费达到 100 万

元以上。  

   （三）时限说明  
  “上年度”和毕业时限计算均截止到上一年 12月 31 日。“近三年”指的

是申报年度的前三年，例如，申报 2024 年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，需

要提供 2021、2022 和 2023 年的相关材料。  

   五、办理程序  

  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申报工作采取网上申报、审核的方式进

行。申报人员登录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

（http://hrss.jl.gov.cn）或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

（http://zhrs.hrss.jl.gov.cn/jlzhrs/util/toIndex.do）。申报指南以每年

全省职称评审信息化申报工作通知为准。  

   （一）个人申请。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向单位提出申请，由用人单

位审核确认并加盖公章，公示 5个工作日后，上传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包含但

不限于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、单位任职文件、近三年完税证
明材料、近三年审计报告、劳动关系合同证明、业绩材料册等。  

   （二）人社部门审核。申报单位所属人社部门对用人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

审核确认后，网上推送至省人社厅（中省直单位直报省人社厅）。  

   （三）受理审核。省人社厅统一受理各级人社部门推送的职称评审相关材
料。  

   （四）组织评审。省人社厅统一组织全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

评审工作，评审工作按照“盲评初审、答辩复审、专家共议、结果公布”的程

序进行。  

   （五）结果运用。省人社厅统一发文公布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

评审结果，对评审通过人员发放职称电子证书，证书省内有效，取得资格时间

为当年 1月 1日。  

   六、相关要求  

  （一）组织开展全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称评审工作是激发我省

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活力，落实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。各级人社

部门和各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，组织并指导本地区、本单位人员积

极申报。  



  （二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成立“全省民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

称评审委员会”进行评审。  

  本办法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

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 

   


